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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青卫健家发〔2024〕2 号

关于印发青浦区 2024 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

作任务情况考评办法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：

现将《青浦区 2024 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任务情况考评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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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 2024 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任务

情况考评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

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上海市人口计划生育

条例》等文件规定，推动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开展生育友好

宣传教育，加强优生优育宣传指导服务，落实计生特殊家庭全方

位帮扶保障制度，全面开展健康家庭建设，加强出生人口监测与

形势研判，进一步做好本区 2024 年度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，

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考评内容

考核内容分为八个方面：一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；二是计

生奖励扶助；三是计生家庭扶助关怀;四是健康家庭建设；五是

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；六是出生人口监测；七是计生管理改革；

八是创新工作。

二、考评方法

（一）分值构成

考核总分合计 120 分。其中，主要指标 100 分、创新工作

20 分。

（二）考评等次

主要指标得分在 74 分及以下的，为“不合格”；75-84 分的,

为“一般”；85-89 分的，为“良好”；90 分及以上的，为“优秀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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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街镇自评（2024 年 11 月）

各街镇对本辖区计划生育整体工作进行综合自评，重点查找

问题、梳理工作成果。按照区卫生健康委要求，提交年度自评报

告、创新工作经验总结等材料。

（四）区级评估（2024 年 12 月）

对街镇自评报告等材料进行总体评价，开展工作抽查和现场

调研，形成评估结果，并通报反馈。

三、考核结果应用

区卫生健康委将年度考核结果反馈给各街镇，各街镇要根据

考核结果，认真分析查找问题和不足，及时改进工作，切实提高

整体工作水平。

附件：青浦区 2024 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任务情况考评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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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中山医院青浦分院、委下属各单位

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4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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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 2024 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任务情况考评表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分

数
评分标准 考核科室

总分 — 110

推动完善和落实

积极生育支持措

施，着力建设生

育友好型社会

（12）

落实积极生育措施 6

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《决定》《人口计生法》以及市委《意见》《人口计生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，推动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。工作力度

大、效果好的,得 6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
生育友好宣传教育 6

组织开展生育友好宣传教育，创新宣传手段、宣传方式，形式多样、群众喜

闻乐见，营造支持家庭生育养育的良好氛围。宣传力度大、效果好的，得 6

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
依法落实各项计

划生育奖励与扶

助政策，维护好

计生家庭合法权

益（6分）

落实奖励扶助政策 3

认真做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

“两项制度”目标人群测算、资格确认、资金测算、资金发放工作以及独生

子女父母年老退休时一次性计生奖励费的审核及有关资金发放。落实好的，

得 3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区爱卫健康
促进中心

落实计划生育假期 3

督促用人单位依法落实生育假、配偶陪产假、育儿假。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

位探索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制度，开展试点，总结经验做法。工作开展

好的，得 3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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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计划生育特

殊家庭扶助关怀

力度，建立健全

全方位帮扶保障

体制机制（12分）

落实“三个全覆盖”

制度
3

深入推进计生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、就医绿色通道“三

个全覆盖”工作制度。效果好的，得 3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基层卫生科

实施计生特殊家庭

项目
9

深入实施计生特殊家庭“一键通”援助服务、“居家探访”和“代理服务”、

心理健康服务、住院护工补贴、年度体检、就医陪护、“暖心行动”工作效

果好的，得 9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
推进健康家庭建

设，提高优生优

育和生殖服务水

平（27 分）

健康家庭建设 13

积极开展健康家庭建设，提升家庭健康素养。组织开展“5.15”国际家庭日

主题宣传服务活动等。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开展托育服务体系建设，抓好婴幼

儿健康照护服务，深入实施“健康家庭-优生优育”社区行等项目。积极开

展生殖健康宣传倡导行动，组织实施“健康家庭-生殖健康”社区行项目。

组织开展“健康家庭-老年保健、居家护理技能”社区行项目。工作力度大、

效果好的，得 13 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疾病预防科
健康促进科

孕前优生项目 4
国家孕前优生项目计划完成 95%以上，得 4分；未完成，视情况扣分；月报

表报送和质量管理措施，有 1项未达到要求扣 0.5 分。
疾病预防科

计生技术服务 2
与委托机构协议正常履行；服务质量、经费使用有监管；相关信息系统应用

正常。有 1项未达到要求，扣 0.5 分。

疾病预防科
家庭发展科

免费提供基本避孕

药具服务管理
8

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免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项目，加强管理服务

工作。根据年度本市免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服务管理评估结果，95 分及以

上，得 8分；90-94 分，得 6分；85-89 分，得 4分；80-84 分，得 2分，

80 分以下不得分。

区爱卫健促
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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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母婴设施建

设和管理，提高

管理和服务水平

（8分）

扩大母婴设施建设

覆盖面
3

贯彻落实《上海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》，坚持需求导向、便民利民，

分类推进母婴建设，扩大母婴设施覆盖面。工作效果好的，得 3分；其他视

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
加强母婴设施规范

化建设
5

按照《上海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规范母婴室建设标准。会

同相关单位做好信息登记制度，加强对母婴设施的监督管理。工作效果好的，

得 5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
加强出生人口监

测和形势研判，

开展生育政策实

施情况评估

（12 分）

人口监测 5
配合区卫健委做好出生人口等监测工作，按照要求高质量完成任务的，得 5

分；未达到规定要求，视情况扣分。
家庭发展科

人口形势分析 5
加强人口信息管理，做好常规人口计生统计，开展家庭发展情况抽样调查。

得 5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家庭发展科

出生个案信息核实 2
加强出生个案计生信息核实，完成率和及时率均达到 99%以上（2024 年 1 月

-2024 年 12 月）得 2分；每下降 1个百分点,扣 0.5 分。
家庭发展科

计生行政事务办理 3
按照规定要求落实计生政务事项“一网通办”、“好办”“帮办”等工作，

得 3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审批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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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计划生育管

理改革，夯实基

层基础工作（23

分）

计生信访稳定 8

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，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认真做好计生信访

稳定工作。1.去京（包括外省市、境外）非正常上访、参与去京（包括外省

市、境外）集体访，每人次扣 1分；因责任不落实、工作不到位导致去京（包

括外省市、境外）正常访，每人次扣 0.2 分；参与去市委市政府集体访，每

人次扣 0.2 分；参与去市卫生健康委集体访，每人次扣 0.1 分。发生上述情

况，不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积极处置，每次扣 1分。 2.交办的信访事项应解

决而未解决、不按时反馈办理结果，每件次扣 0.5 分。3.发生重大负面舆论

或风险或重大突出矛盾造成严重后果（被国家通报等），视情扣 1-8 分直至

考核排名末位。以上扣分上不封顶，即此项目总分 8分扣完后可以得负分。

家庭发展科

机构队伍建设 4

保持计生机构队伍稳定，积极参与人口与家庭发展工作业务培训，提升政策

业务水平和服务群众工作能力，健全基层生育咨询指导、优生优育服务、计

生特殊家庭扶助关怀、家庭健康促进、出生人口监测网络队伍。工作开展好

的，得 4分；其他视情况扣分。

家庭发展科

计生协会工作 8
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在人口家庭发展工作中的作用，指导和支持计生协会

开展工作。根据相关工作情况，结合实际评分。
区计生协

开展计生工作创新

（10 分）
10

年内有特色和亮点工作的酌情予以加分。结合材料和活动开展效果，有推广

和借鉴作用的每一项加 5分，10 分为止。

家庭发展科
区计生协
区爱卫健促

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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